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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国家、各级政府对国有资产管理的逐渐重视，

作为国有资产重要组成部分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基本

情况也于近年得以分层级逐步公开、公示。同时，于 2020

年 12月 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 120次常务会议通

过，并决定自 2021年 4月 1日起施行的《行政事业性国有

资产管理条例》也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规范化管理提

供了基础。但我们还应意识到目前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

规范化管理尚处于起步阶段，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

笔者试图以部分城市基本情况为例，梳理相关工作进度，

浅析存在问题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自 2018年度中国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专项报告公布

以来，各城市、地区纷纷跟进落实了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

年度综合报告及专项报告工作。由于各城市、地区相关工

作时间安排不尽统一，多数地区、城市相关统计、报告公

布工作还未及时落实，现选取部分相关工作落实较为到位，

信息公开较为及时的部分主要城市截止于 2019年的行政事

业性国有资产基本情况统计如表 1所示。

各城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主要构成情况如图 1

所示。

从以上图表可以看出，各城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

量差异较大，构成各不相同，统计信息不尽一致。

近年来，各市按照财政部、省资产管理工作要求，积

极改革创新，不断完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制度，

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全面推动资产管理科学化、规范化、

精细化，资产管理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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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各城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基本情况

各城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基本情况

城市 北京 上海 广州 武汉

行政事业性国有

资产规模情况

（单位：亿元）

全市总资产 12700 10720.71 7559.8 1712.63

全市总负债 2400 2140.19 2080.1 518.2

全市净资产 10300 8580.52 5479.7 1194.43

行政总资产 2567.21 1702.7

行政总负债 489.6

行政净资产 1213.1

事业总资产 8153.5 5857.1

事业总负债 1590.5

事业净资产 4266.6

市直总资产 6400 3203.33 2493.9 585.44

市直总负债 731.92 1104.8 110.98

市直净资产 2471.41 1389.1 474.46

市直行政总资产 673 665.54 426.1

市直行政总负债 148.1

市直行政净资产 278

市直事业总资产 5700 2537.79 2067.8

市直事业总负债 956.7

市直事业净资产 1111.1

区级总资产 7517.38 1127.19

区级总负债 1408.27 407.22

区级净资产 6109.11 7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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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各市分别进一步完善了资产管理制度。相继出台

资产配置、使用、处置、收入管理等制度和办法，构建涵盖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从“入口”到“出口”全生命周期的制

度框架。

二是进一步健全了资产管理体系。理顺和巩固“财政

部门—主管部门—行政事业单位”三级管理体系，明确各级

管理职能，落实行政事业单位具体管理主体责任，完善了内

部管理制度。

一是严格资产配置管理。完善资产配置流程，明确通

用资产配置数量、价格上限和最低使用年限等标准，将单位

资产配置计划纳入预算管理，强化源头管理。

二是规范资产使用管理。定期开展资产清查盘点，摸

清房屋、车辆等重点资产底数。完善资产出租评估和公开竞

价招租机制，加强对行政事业单位资产使用环节的风险管

控，确保出租出借行为规范、程序合法。

三是加强资产处置管理。严格资产处置申报审批，明

确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处置权限，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

确保处置收入应缴尽缴及时足额入库，防范国有资产流失

风险。

四是加大闲置资产盘活力度。各市积极组织市直主管

部门、单位开展闲置、低效、超标配置资产专项清查，推进

闲置资产调剂、置换工作。

一是加强主管部门资产配置管理权限，优化资产有偿

使用流程，提高资产使用效益，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促

进科技事业发展。

二是落实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要求，规范国有资产

管理。保证资产管理工作随着机构改革步伐有序调整到位，

保障涉改单位正常履职需要 ,努力做好改革涉及的资产清

查、划转、接收等工作，确保资产随机构改革及时有序调整

到位。

三是有序推公车改革，严格履行公务用车资产处置程

序。在评估车辆使用状况的基础上，分类做好车辆拍卖、报

废手续，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从严配备保障工作用车，公开

拍卖压减闲置车辆，形成公务出行便捷、交通费用节约、车

辆管理规范的公车管理机制。

一是摸清资产家底。加强产权登记、资产清查等基础

工作，全面摸清各类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家底。

二是进一步加强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管理。明确公共基础设施等资产统计口径，完善实物量指标，

逐步纳入资产报表管理范围。

三是提高资产管理信息化水平。进一步提高资产管理

系统信息化水平，实现资产管理业务全过程网络化、流程化。

性问题

一是思想认识还有待提高。长期以来因资产的形成晚

于预算的形成而产生的“重预算、轻资产”的固化思想仍旧

存在，尚未较好的实现引导各部门积极转变把资产管理放

在与资金管理同等重要位置，强化国有资产管理责任担当的

意识 [1]。

二是部门管理责任意识还有待加强。尚未充分落实“放

管服”转变职能、简政放权的改革要求，尚未充分调动主管

部门的主动性、积极性，充分发挥主管部门的管理优势，尚

未充分压实资产占有、使用单位对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实

施具体管理，对其安全完整和使用效益负主体责任的意识。

一是还需加大存量资产盘活力度。已形成的行政事业

性资产总量庞大，尚未在充分落实在进一步摸清闲置等资产

底数的基础上，通过调剂、移交、划转等方式盘活资产的

工作。

二是资产配置、预算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还需完善。尚

未充分完成国有资产管理过程中资产管理和预算管理相结

合，促进资产管理更好服务于部门预算管理的任务，尚未充

分体现对新增资产配置严格按照“先有计划，后编预算”原

则执行，以存量制约增量，以增量调整存量的功能。

一是新的政府会计制度要求还应进一步落实。政府会

计准则的实行还在深化阶段，尚未形成行政事业单位资产会

计核算管理，建立完善资产管理与财务管理部门之间的协同

工作机制，政府会计准则制度下，尚未形成妥善的价值管理

标准，尚未形成对价值计量方法的深入研究，尚未完整、全

面、真实的反映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全貌。

二是资产数据信息化建设有待健全。资产数据信息化

管理周期尚短，数据基础还较为薄弱，各城市尚未全面高质

量抓好资产信息化系统建设，尚未全面健全统一的资产管理

基础数据库，尚未具备能为资产科学化管理提供支撑的可靠

数据分析能力和综合利用能力。

一是各市政府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的工作机制还需要深化。尚未切实落实全口径、全覆盖报告

要求，尚未明确形成对初步进行分类登记入账纳入报告体系

的公共基础设施等资产的规范化报告、核查模式 [2]。

二是信息披露、公开工作还需要及时完成到位。多数

城市《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行政事业性国有资

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等基本资料无法或者难以通过常规

信息搜索手段获取，所列举城市虽完成了相关基础资料的披

露、公开工作，但相关数据获取困难，且信息公开时点存在

一定时滞，相关工作主管部门、单位尚未建立醒目、便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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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公开入口，尚未做到有据可查、有史可依，数据

全面，形成对照。

的建议

一是需要强调资产管理的重要性，可以考虑从建立严

格完善的资产管理制度入手，加快各城市提高思想站位，积

极转变看重预算管理忽视资产管理的固有思想。

二是需要明确对资产占有、管理的单位、部门的主体

责任要求，可以考虑设立专项或者多项责任制制度，一方面

给予实质占有、管理资产的单位、部门一定的自主权限，另

一方面也可以按照相应制度更为明确的规范对应单位、部门

在资产管理过程中未能妥善施行制度所应承担的责任 [3]。

一是需要灵活运用存量资产，可以考虑对存在闲置情

况的资产尝试跨城市、跨部门调剂、调借，使资产的运用不

再局限于单位、部门内部，形成良好的资产共用体系。

二是需要实施严谨科学的配置管理，可以考虑依据存

在闲置情况资产的总量安排设置配置预算，进一步的压实资

产管理过程中资产的使用效率。

一是需要尽快统一数据口径，可以考虑督促各单位、

部门尽快落实完善新政府会计准则的实施，同时在新政府会

计准则体系下探索建立统一的基于实物管理的价值管理模

式，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量得到更完整、更全面、更真

实的反映。

二是需要充分利用信息化建设成果，可以考虑依据统

一的资产管理系统，形成国有资产历史数据库，为监督评价

工作提供充实数据基础，并依据历史数据等信息分析、验证

管理、决策的规范性、科学性。

一是需要与管理报告制度相配合，可以考虑贴合行政

事业性国有资产报告制度，对报告内容的完整性、充分性等

方面作出要求，实现管理、监督评价相辅相成，最终产生“1

＋ 1＞ 2”的效果。

二是需要及时充分的披露公开，可以考虑规划对报告

以及相关工作的监督、评价、考核结果进行有序的披露公开，

并逐步做到相应信息获取便捷、形成对照，使行政事业性国

有资产能够更充分的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规范化管理进程仍在不断的加

深过程中。在当下的起步阶段，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在国

家主导、各级政府大力配合的共同努力下，该项工作已经取

得了显著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看到，该项工作的开

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了各种尚待解决的问题。笔者相信，随着

该项工作的不断深入开展，各类研究的持续深化，各界人士

积极建言献策，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规范化管理一定可以

达到新的历史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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